
社
會
工
作
在
急
診
部
門

之
運
用
現
況
與
展
望

t宣
、
斗
別

台
灣
地
區
各
大
中
型
醫
院
急
話
部
門
，
空
間
擁
擠
雜
亂
，
缺
乏
專
責
人
員
，
服
務
品

質
低
落
，
向
來
是
民
眾
批
評
抱
怨
最
多
之
處
，
也
是
長
久
以
來
衛
生
主
管
官
署
，
難
以
有

效
解
決
的
問
題
。
早
在
民
團
五
十
七
年
九
月
十
八
日
，
台
北
市
衛
生
局
曾
為
此
召
開
「
台

北
市
急
話
問
題
研
討
會
」
(
張
錦
文
，
五
七.. 

一
一-
0
)
。
同
期
間
亦
倍
受
指
責
與
困
擾

的
台
大
醫
院
，
則
進
行
一
項
「
台
大
醫
院
急
診
處
之
社
會
醫
學
研
究
」
，
以
作
為
改
善
急

診
處
擁
擠
現
象
之
參
考
。
研
究
結
果
刊
載
於
五
十
八
年
出
版
之
「
台
灣
醫
學
雜
誌
」
'
並

向
衛
生
單
位
提
出
改
進
急
診
服
務
八
項
具
體
建
議
(
朱
桓
銘
等
人
，
五
八
:
八
八
)
。

近
年
來
醫
院
數
目
與
病
床
數
大
幅
擴
增
，
過
去
因
病
床
難
求
造
成
急
診
室
擁
擠
之
現

象
，
現
雖
已
不
見
。
但
隨
著
社
會
急
遠
變
化
，
人
際
關
係
疏
離
，
意
外
事
件
頻
傳
，
犯
罪

事
件
與
偏
差
行
為
驟
增
，
疾
病
型
態
與
醫
療
行
為
之
改
變
，
民
眾
對
急
診
醫
療
須
求
與
日

俱
增
，
愈
發
顯
出
急
診
部
門
在
醫
療
照
顧
體
系
中
的
重
要
地
位
(
周
玲
玲
等
人
，
七
七

•. 

八
二
)
。

為
使
急
診
部
門
這
兼
具
緊
急
救
治
傷
病
與
過
渡
轉
介
雙
重
功
能
的
單
位
，
更
符
合
現

代
工
商
社
會
民
眾
之
醫
療
須
求
。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正
研
議
中
之
「
緊
急
醫
療
救
護
法
」
草

案
，
將
作
為
建
立
與
規
範
未
來
國
內
的
緊
急
醫
療
系
統
之
根
據
，
以
達
到
提
昇
緊
急
醫
療

救
護
品
質
，
迅
速
救
護
緊
急
傷
病
態
，
確
保
國
民
生
命
及
健
康
之
目
的
。
另
自
八
十
年
度

陳
武
宗

醫
院
評
鑑
項
目
中
之
「
急
診
醫
療
服
務
品
質
審
查
」
比
重
增
加
，
主
要
在
引
導
各
級
醫
院

逐
年
改
進
急
診
部
門
軟
硬
體
設
施
，
強
化
其
服
務
品
質
與
功
能
。
其
中
緊
急
醫
學
之
專
科

化
與
團
隊
合
作
的
服
務
方
式
，
應
是
保
證
品
質
的
關
鍵
因
素
。
基
於
此
，
本
文
擬
從
急
誇

部
門
之
功
能
與
情
境
特
性
著
手
，
並
分
析
急
診
病
人
社
會
心
理
須
求
，
以
進
一
步
討
論
社

會
工
作
在
急
診
團
隊
中
服
務
現
況
與
未
來
展
望
。

貳
、
急
診
部
門
之
醫
療
功
能
與
情
境
特
性

急
診
部
門
應
是
遭
受
急
症
重
病
或
是
意
外
傷
害
者
，
最
佳
的
救
治
場
所
。
依
圍
內
現

在
各
大
醫
學
中
心
急
診
單
位
的
規
模
與
設
備
，
堪
稱
是
一
所
「
廿
四
小
時
提
供
服
務
的
小

型
綜
合
醫
院
」
，
在
緊
急
救
護
醫
療
專
科
化
過
程
，
更
凸
顯
出
其
多
樣
化
的
功
能
。

但
何
謂
「
急
症
病
患
」
?
誰
符
合
急
診
就
醫
資
格
?
是
醫
病
間
常
見
的
爭
議
點
。
站

在
愚
者
立
場
，
任
何
的
疾
病
和
傷
害
都
是
緊
急
須
要
;
而
在
醫
院
與
醫
師
立
場
，
則
須
符

合
急
診
條
件
才
可
就
診
。
就
醫
資
格
審
核
之
鬆
緊
，
因
醫
院
與
醫
師
而
異
。
然
誰
可
利
用

急
誇
醫
療
服
務
，
仍
是
不
易
明
確
界
定
與
規
範
的
問
題
。

急
診
部
門
也
是
求
醫
者
獲
取
其
它
醫
療
服
務
的
「
過
境
旅
館
」
。
當
醫
院
無
法
處
理

的
疾
病
或
病
床
缺
少
，
病
人
須
轉
介
至
其
它
醫
療
機
構
，
此
時
急
齡
室
成
為
病
人
靜
待
轉

院
之
過
境
處
。
若
病
人
須
住
院
而
病
情
合
適
候
床
，
則
急
診
室
是
病
人
等
候
住
院
的
場
所

。
因
它
頗
突
出
的
轉
介
照
會
角
色
，
在
急
診
室
的
醫
病
關
係
特
質
相
當
短
暫
與
薄
弱
，
故
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


在
緊
急
醫
療
過
程
若
有
溝
通
上
誤
解
與
不
滿
情
緒
，
急
話
室
也
常
是
最
易
產
生
爭
端
和
衝

突
的
地
方
。

急
診
部
門
也
確
是
相
當
忙
碌
、
吵
雜
的
場
所
。
本
院
急
診
科
黃
英
傑
醫
師
對
急
診
情

境
的
描
述
，
頗
能
真
實
反
映
其
特
性•• 

「
在
這
裡
'
病
患
的
呻
吟
聲
，
小
孩
的
哭
鬧
聲
，
焦
急
的
家
屬
，
奔
走
的
醫
護
人
員

，
交
織
成
一
幕
疾
行
的
樂
章
。
即
使
在
萬
繽
俱
寂
的
深
畏
，
或
是
曙
光
微
露
的
黎
明
，
這

裡
的
演
出
依
然
不
變
，
為
生
命
與
疾
病
死
亡
的
奮
鬥
，
永
不
休
止
。
」
(
音
(
英
傑
，
八
O

﹒

-
0
)
。

醫
護
工
作
人
員
身
處
在
一
種
忙
碌
與
高
度
壓
力
的
工
作
環
境
中
。
家
屬
則
呈
現
出
高

度
焦
慮
、
緊
張
及
充
滿
不
確
定
的
恐
懼
感
。
整
個
急
診
部
門
的
情
境
氣
氛
，
基
本
上
是
籠

罩
在
人
面
臨
緊
急
事
件
時
，
由
各
類
情
緒
交
織
而
成
的
複
雜
心
理
狀
態
。

急
診
部
門
病
人
額
型
可
分
為
真
急
診
和
非
急
診
兩
者
(
李
孟
智
等
人
，
七
六
)
。
所

謂
「
非
急
診
者
」
即
指
遊
民
、
酒
鬼
、
窮
困
者
等
，
急
診
室
有
時
不
僅
是
白
色
可
〕
所
指

出
是
提
供
窮
人
醫
療
照
護
的
主
要
地
方
，
也
是
上
述
非
急
診
者
臨
時
的
庇
護
所
，
而
這
些

人
則
是
光
顧
急
診
部
門
的
常
客
(
肉
串g
z
a
)
。

依
上
述
之
描
述
分
析
，
約
可
歸
結
急
診
部
門
幾
項
明
顯
的
特
性
:
第
一
、
具
有
緊
急

救
治
與
轉
介
照
會
雙
重
之
情
境
功
能
，
故
對
內
外
照
會
轉
介
系
統
之
合
作
關
係
'
也
較
密

切
;
第
二
、
醫
病
關
係
特
性
較
短
暫
且
不
穩
定
，
易
是
衝
突
與
爭
端
產
生
的
原
因
;
第
三

、
工
作
人
員
、
病
患
及
家
屬
皆
處
於
各
類
情
緒
交
織
而
成
複
雜
心
理
狀
態
;
第
四
、
服
務

對
象
包
括
急
症
與
非
急
症
頡
病
人
，
前
者
有
危
機
處
理
之
須
要
;
後
者
則
有
社
會
福
利
之

須
求
。

全
一
一
、
急
診
病
人
及
家
屬
之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
醫
院
急
診
部
門
是
處
理
緊
急
傷
病
的
第
一
線
，
也
是
民
眾
利
用
醫
療
服
務
的
管
道
之

一
。
然
如
上
文
對
急
診
部
門
情
境
特
性
的
分
析
，
及
病
人
和
家
屬
須
求
之
迫
切
性
(
自

t

m
m
R
可
)
與
多
樣
性
。
皆
顯
示
人
在
急
診
求
醫
過
程
，
頗
複
雜
之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。
此
也

印
證
了
吳
就
君
女
士
針
對
台
大
急
診
處
滯
留
患
者
所
作
的
訪
問
報
告
之
結
論

•. 

「
患
者
在

急
診
室
，
不
是
單
純
醫
療
問
題
，
而
是
醫
療
、
社
會
、
情
緒
及
法
律
等
問
題
錯
綜
交
雜
的

處
境
。
」
(
吳
就
君
，
六

0.. 

八
八
)
。
尤
其
國
內
意
外
事
件
發
生
率
高
如
:
機
汽
車
傷

害
、
工
業
傷
害
等
，
每
當
家
屬
突
然
被
通
知
到
急
話
室
，
常
處
於
高
度
焦
慮
、
緊
張
與
無

助
的
心
情
下
。
社
會
心
理
功
能
也
極
易
產
生
失
調
現
象
，
不
知
如
何
面
對
問
題
，
急
須
有

專
業
人
員
從
旁
協
助
。

在
對
急
診
病
人
心
理
特
性
的
研
究
，
也
發
現
常
到
急
診
部
門
之
求
醫
者
，
皆
真
有
下

列
共
通
特
性
如
.. 

血
獨
感
、
獨
居
身
分
、
嗜
酒
習
性
、
失
業
狀
態
及
對
社
會
福
利
須
求
高

等
(
〉
旦
B
P

皂
白

U
H
O
)。
而
此
等
人
也
常
是
非
急
診
頡
病
人
的
多
數
，
若
無
適
當
的

社
會
工
作
處
理
，
會
變
成
高
度
不
當
使
用
急
診
服
務
的
常
客
，
和
造
成
急
診
作
業
困
擾
。

在
國
內
研
究
方
面
，
根
據
周
玲
玲
等
人
對
台
北
市
立
仁
愛
醫
院
急
診
三
一
五
個
案
社
經
地

位
分
析
，
顯
示
約
有
百
分
之
四
卡
的
急
診
患
者
出
生
地
方
不
詳
或
為
外
籍
人
士
。
急
須
代

尋
家
屬
與
轉
介
社
會
資
源
之
服
務
。
以
科
別
來
看
，
內
科
急
診
患
者
大
多
罹
患
慢
性
疾
病

，
經
濟
壓
力
與
情
緒
問
題
，
是
較
溫
協
助
處
理
的
;
外
科
急
誇
患
者
多
因
意
外
事
故
受
傷

就
醫
，
家
人
或
重
要
關
係
人
之
協
助
尋
求
，
則
為
其
所
須
。
(
周
玲
玲
等
人
，
七
七
:
八

三
|
八
五
)
。

依
上
述
之
說
明
，
急
診
病
人
及
家
屬
之
社
會
心
理
須
求
，
約
可
歸
納
成
如
下
數
項
.. 

H
安
排
住
、
出
院
之
須
求
.. 

提
供
路
倒
病
人
、
單
身
患
者
、
被
遺
棄
者
、
窮
困
者
，
提
供

住
、
出
院
或
安
置
之
服
務
;
叫
代
尋
或
聯
絡
家
屬
之
須
求
.. 

聯
繫
警
政
或
社
政
單
位
協
助

查
詢
家
屬
或
主
要
關
係
人
;
的
物
質
與
經
濟
須
求
:
轉
介
社
會
資
源
，
提
供
社
經
條
件
較

差
之
恩
者
之
住
院
費
用
與
日
常
必
須
品
;
側
情
緒
支
持
之
須
求
:
意
外
事
故
或
垂
死
之
病

人
、
家
屬
情
緒
的
危
機
處
理
或
輔
導
服
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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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之
功
能
與
服
務
範
固

社
會
工
作
在
急
診
部
門
之
功
能
為
何
?
依
前
文
提
及
之
台
大
醫
院
於
五
十
八
年
向
衛

生
單
位
反
映
改
進
急
診
處
八
項
建
議
案
之
第
五
項
，
應
是
文
獻
中
最
早
界
定
急
搶
社
會
工

作
功
能
者
。
原
建
議
內
容
如
下

•• 

「
急
診
處
須
設
立
有
效
之
社
會
服
務
單
位
，
以
足
夠
質

與
量
之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廿
四
小
時
中
繼
續
為
患
者
服
務
，
協
助
患
者
解
決
社
會
問
題

如
經
濟
、
家
庭
或
法
律
糾
紛
。
如
有
社
工
人
員
之
早
期
協
助
當
可
減
少
急
診
處
不
必
要
之

擁
擠
情
形
，
使
真
正
困
難
之
患
者
得
到
社
會
之
協
助
而
度
過
急
症
之
難
關
」
(
朱
桓
銘
等

人
，
五
八.. 

八
七
)
。
而
在
現
階
段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之
功
能
為
何
?
八
十
年
度
醫
院
評
鑑

社
會
工
作
列
在
第
陸
類
項
病
人
照
顧
中
，
顯
示
其
在
急
診
病
人
醫
療
照
護
過
程
，
被
界
定

為
必
要
之
醫
療
相
關
人
員
。
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之
目
標
，
應
是
如
何
結
合
社
會
資
源
，
協
助
解
決
急
診
病
人
及
家
屬

之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，
儘
速
取
得
適
當
的
醫
療
服
務
為
主
。
此
與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部
門
之
個

案
處
理
程
序
與
目
標
，
應
是
相
一
致
地
。
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範
圍
如
何
?
F
m
r
a
女
士
於
一
九
八
五
年
出
版
的
「
社
會
工
作

在
急
診
室
」
一
書
(
ω
o
n
3
7
3
H
r
g
H
Y

而
開
自
叩
門
的
g
a
H
N
g
g
)內
討
論
的
主
題
，
或
可

看
出
其
概
要
。
該
書
除
分
析
介
紹.. 
急
診
室
在
現
代
醫
療
照
護
體
系
中
的
地
位
、
社
會
工

作
人
員
在
急
診
室
的
角
色
及
如
何
建
立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等
主
題
外
，
並
依
序
介
紹
急

誇
室
常
見
的
法
律
問
題
。
及
個
案
處
理
類
型
如
下

.. 
1

犯
罪
案
件
，
被
虐
待
事
件
及
災
難

事
件
等
受
害
個
案
之
處
理
;
2
重
症
或
瀕
死
病
人
及
其
家
屬
之
服
務
;
3
急
診
病
童
及
其

雙
親
之
協
助
;
4

急
診
老
年
患
者
問
題
處
理
;
5

急
診
精
神
科
患
者
之
服
務
;
6

酒
癮
與

藥
癮
個
案
處
理
;
7

轉
介
、
出
院
及
安
置
服
務
等
(
ω。
其
H
T
H
S
U
)。

至
於
圍
內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狀
況
，
首
先
取
決
於
醫
院
急
話
部
門
規
模
與
經
營
目

標
;
其
次
是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部
門
發
展
程
度
與
人
力
條
件
。
站
在
醫
院
管
理
者
立
場
，
如

何
吸
引
或
留
住
具
有
給
付
能
力
的
對
象
，
應
是
經
營
上
的
優
先
考
量
。
另
基
於
社
會
責
任

，
再
考
慮
給
予
非
急
症
患
者
，
而
具
有
嚴
重
社
會
問
題
者
之
服
務
工
作
。
因
此
，
國
內
社

會
工
作
在
急
診
部
門
的
工
作
重
心
，
自
然
是
針
對
貧
困
就
醫
者
、
路
倒
病
人
、
無
家
可
歸

者
(
或
遊
民
)
、
棄
嬰
及
外
籍
勞
工
等
對
象
，
儘
速
提
供
經
濟
或
轉
介
安
置
的
服
務
。
有
餘

力
再
提
供
團
隊
成
員
或
危
機
家
庭
下
列
服
務
:
1

處
理
困
難
溝
通
或
不
合
作
之
病
人
及
家

屬
;
2

關
心
被
疏
忽
之
急
診
病
人
或
家
屬
;
3

進
行
危
機
處
理
(
約
旦
的
門
口
站
立
g
c
g
)
。
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頗
具
挑
戰
性
，
故
筆
者
認
為
下
列
條
件
是
選
擇
急
診
室
社
會
工
作
員

值
得
優
先
考
量
的
:
第
一
、
具
有
綜
合
科
與
精
神
科
訓
練
或
實
務
背
景
者
;
第
二
、
對
情

境
特
性
與
案
主
須
求
敏
察
度
高
;
第
三
、
具
有
危
機
處
理
之
知
能
;
第
四
、
熟
悉
內
外
資

源
並
能
善
加
運
用
;
第
五
、
瞭
解
醫
事
及
社
政
相
關
法
律
知
識
;
第
六
、
具
有
增
進
團
隊

合
作
關
係
之
能
力
;
第
七
、
具
有
臨
場
應
變
之
能
力
;
第
八
、
真
有
方
案
設
計
與
執
行
能

力
。

伍
、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個
案
處
理

依
國
內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發
展
現
況
，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專
人
且
廿
四
小
時
提
供
服
務
，

仍
有
困
難
。
目
前
以
醫
院
社
會
工
作
部
門
分
科
接
受
急
話
單
位
照
會
為
主
。
個
案
來
源
以

急
診
醫
護
人
員
主
動
照
會
處
理
佔
大
多
數
，
主
動
探
訪
發
現
者
較
少
。
茲
以
高
雄
醫
學
院

附
設
醫
院
社
服
室
所
處
理
過
之
急
診
個
案
，
說
明
急
診
個
案
之
問
題
類
型
、
處
理
方
式
及
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。

案
例
一
.• 

女
、
廿
人
歲
、
精
神
分
裂
症
、
自
費
、
精
神
病
人
安
置
問
題

本
案
病
人
在
外
遊
盪
昏
倒
，
經
二
九
送
醫
。
因
精
神
狀
態
不
穩
定
，
吵
鬧
不
休
，

且
有
逃
院
之
虞
。
故
請
警
衛
、
醫
護
人
員
給
予
安
置
後
注
射
鎮
靜
藥
劑
。
精
神
科
醫
師
表

示
:
無
家
屬
陪
伴
不
符
住
院
規
定
。
當
病
人
清
醒
後
，
社
工
人
員
為
其
準
備
簡
單
食
物
，

並
查
詢
其
家
人
電
話
。
聯
絡
上
家
屬
後
，
對
方
反
應
冷
漠
，
並
說
等
病
人
休
息
後
即
可
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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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自
行
離
院
。
經
再
三
溝
通
住
院
或
離
院
必
須
家
屬
出
面
辦
理
，
對
方
仍
拒
到
院
。
隔
日

電
請
當
地
派
出
所
員
警
協
助
查
訪
，
家
屬
方
表
示
同
意
來
院
。
後
因
病
人
情
緒
極
不
穩
定

，
約
束
無
效
且
吵
著
欲
離
院
。
在
考
慮
急
診
處
安
寧
與
病
人
自
行
離
院
之
危
險
責
任
，
還

安
排
警
衛
護
送
其
返
家
。

案
例
一
一
:
男
、
中
年
人
、
暈
倒
、
自
費
、
路
倒
病
人
安
置
問
題

本
案
病
人
暈
倒
於
某
園
中
後
門
，
經
二
九
送
醫
。
病
人
為
原
住
民
，
語
言
溝
通
上

的
困
難
，
全
身
污
黑
，
判
斷
是
常
年
在
外
遊
走
的
流
浪
漢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確
定
其
無
進

一
步
醫
療
之
必
要
後
，
先
為
其
準
備
簡
單
食
物
止
飢
，
為
避
免
其
再
次
流
浪
，
屢
為
急
診

常
客
，
遂
與
社
會
局
二
科
聯
絡
安
排
其
進
入
遊
民
收
容
所
。

案
例
一
二
:
男
、
七0
歲
、
糖
尿
病
、
中
風
、
公
保
眷
屬
、
醫
病
溝
通
問
題

本
案
病
人
有
多
次
住
院
記
錄
，
此
次
因
失
語
症
狀
，
經
公
保
醫
師
建
議
至
急
診
。
經

神
經
科
醫
師
檢
視
後
，
認
為
病
情
無
須
住
院
，
建
議
案
主
長
子
辦
出
院
返
家
療
養
。
案
子

因
公
保
醫
師
建
議
覺
得
案
父
有
必
要
留
院
觀
察
，
加
上
對
照
會
醫
師
看
診
態
度
與
溝
通
方

式
不
滿
，
拒
絕
離
院
。
並
揚
言
欲
出
院
須
醫
師
立
保
證
書
，
才
可
放
心
返
家
。
醫
病
雙
方

情
緒
高
漲
，
互
不
信
任
，
病
人
則
被
留
置
急
話
室
。
經
護
士
電
話
照
會
社
會
工
作
員
前
去

處
理
，
數
次
與
醫
病
雙
方
溝
通
，
仍
各
執
己
見
。
最
後
協
調
另
請
資
深
且
可
信
任
之
醫
師

前
來
溝
通
。
一
番
坦
誠
委
婉
說
明
與
保
證
後
，
案
子
始
放
心
願
辦
出
院
返
家
療
養
。

案
例
四
.• 

男
、
廿
六
歲
、
右
手
骨
折
、
自
費
、
醫
病
溝
通
問
題

本
案
病
人
為
水
泥
工
因
車
禍
傷
及
右
手
骨
折
，
經
照
會
骨
科
醫
師
後
建
議
住
院
開
刀

，
遂
在
急
診
室
候
床
開
刀
。
當
隔
日
護
士
請
其
黨
手
術
同
意
書
，
病
人
拒
簽
並
表
示
要
出

院
，
經
醫
護
人
員
再
三
說
明
，
仍
未
改
變
，
故
要
求
其
竄
下
自
動
離
院
證
明
書
亦
遭
拒
。

病
人
並
大
聲
指
責
醫
院
將
責
任
完
全
歸
給
其
負
擔
。
醫
病
雙
方
僵
持
不
下
，
並
請
警
衛
勸

說
，
病
人
仍
情
緒
激
動
不
已
，
不
願
離
院
，
也
拒
開
刀
。
此
時
社
工
人
員
正
觀
察
到
此
緊

張
對
立
的
關
係
'
遂
主
動
介
入
處
理
。
在
約
四
十
分
的
會
談
過
程
，
病
人
宣
油
表
達
出
對

醫
療
過
程
的
不
滿
情
緒
，
形
容
自
己
猶
如
「
玩
具
」
般
，
根
本
未
得
到
真
正
的
照
顧
與
關

心
。
因
此
對
醫
師
手
術
根
本
缺
乏
信
心
，
同
時
也
擔
心
付
不
出
手
術
費
用
。
在
瞭
解
其
不

滿
情
緒
原
因
與
所
擔
心
的
問
題
，
社
工
員
逐
一
澄
清
與
溝
通
，
並
再
請
醫
師
給
予
說
明
手

術
之
必
要
性
，
同
時
經
濟
困
難
吋
協
助
尋
求
社
會
資
源
解
決
。
病
人
及
其
年
長
雙
親
，
最

後
同
意
醫
師
意
見
，
住
院
手
術
。

案
例
五
.• 

男
、
出
生
第
五
天
、
腹
裂
、
自
費
、
棄
嬰
醫
藥
費
問
題

本
案
為
一
出
生
第
五
天
的
耕
生
兒
，
被
父
母
還
置
在
某
寺
廟
內
，
經
人
向
高
雄
市
兒

童
保
護
專
線
報
案
後
，
被
送
往
某
市
立
醫
院
就
醫
，
因
該
院
無
小
兒
外
科
急
須
轉
院
。
在

見
保
工
作
人
員
與
本
室
社
工
員
聯
絡
後
，
迅
速
與
小
兒
外
科
醫
師
協
調
，
獲
得
同
意
後
安

排
到
急
診
室
。
住
院
期
間
，
並
配
合
政
府
見
保
服
務
，
找
尋
家
屬
與
轉
介
社
會
資
源
，
協

助
籌
募
醫
藥
費
用
，
及
住
院
生
活
必
須
品
與
看
護
費
用
。

案
例
六•. 

女
、
廿
歲
、
車
禍
外
傷
、
自
費
、
婦
保
個
案
問
題

本
案
病
人
為
原
住
民
，
在
色
情
場
所
上
班
。
因
被
車
撞
及
擦
傷
前
額
，
自
行
搭
計
程

車
來
急
語
室
就
醫
，
因
不
識
字
且
人
地
生
疏
，
搪
心
離
院
後
又
被
上
班
地
點
保
鏢
尋
獲
，

重
操
舊
業
，
故
請
求
協
助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瞭
解
其
家
庭
、
工
作
背
景
後
，
並
試
著
聯
絡

高
雄
市
婦
女
保
護
專
線
，
研
商
收
容
可
行
性
。
在
確
定
後
，
安
排
車
輛
將
其
送
往
某
機
構

作
暫
時
收
容
，
並
轉
介
由
婦
保
專
責
社
工
人
員
繼
續
給
予
協
助
面
對
未
來
的
生
活

。

以
上
六
個
案
問
題
類
型
，
分
屬
須
要
安
置
與
轉
介
社
會
資
源
服
務
與
醫
病
溝
通
協
助

。
處
理
的
方
式
，
以
溝
通
協
調
與
資
源
轉
介
為
主
。
急
診
個
案
以
不
明
身
分
之
路
倒
昏
迷

病
人
，
處
理
過
程
較
為
困
難
。
內
政
部
在
各
方
反
映
下
，
雖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頒
訂
有
「

路
倒
病
人
收
治
及
醫
藥
費
處
理
要
點
」
，
但
這
類
病
人
身
分
查
證
時
間
、
住
院
看
護
與
生

活
用
品
及
病
情
穩
定
後
安
置
養
護
問
題
，
常
是
最
令
社
工
員
困
擾
的
，
也
導
致
醫
院
間
拒

收
類
似
病
人
的
情
況
。
針
對
此
問
題
，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於
民
國
八
十
年
十
月
十
八
日

召
集
警
政
、
衛
生
、
社
會
及
各
醫
院
代
表
協
商
後
終
獲
改
善
(
詳
見
參
考
資
料
十
)
，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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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現
階
段
社
會
工
作
介
入
處
理
急
診
個
案
的
經
驗
與
方
式
，
逐
漸
的
建
立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
的
資
源
轉
介
網
絡
，
這
包
括
社
政
、
衛
生
、
警
政
、
各
級
醫
院
及
民
問
慈
善
圓
體
等
不
同

功
能
單
位
間
的
聯
繫
與
密
切
合
作
，
亦
將
是
未
來
緊
急
醫
療
網
中
不
可
或
缺
的
環
節
。

h
t
、
士
口

l
r
O
A

仙

主五
日口

一
九
八
0
年
緊
急
救
護
醫
學
(
開
呂
巾H
m
g
n可
言
且
在
日
)
成
為
美
國
醫
界
第
十
三

個
專
科
，
同
年
美
國
緊
急
醫
學
會
會
員
已
達
壹
萬
壹
仟
人
，
也
是
第
五
五
個
被
認
可
的
住

院
醫
師
訓
練
方
案

(
ω
o
m
w
F
皂
白

U
H
)
。
反
觀
國
內
整
體
緊
急
醫
療
網
正
規
畫
中
，
隨

著
緊
急
醫
護
專
科
人
力
培
訓
與
任
用
，
及
醫
院
評
鑑
監
督
各
級
醫
院
急
診
部
門
軟
硬
設
施

的
改
善
，
將
更
可
確
立
緊
急
醫
學
之
地
位
與
急
診
部
門
之
服
務
品
質
。

社
會
工
作
在
急
診
部
門
的
運
用
現
況
，
雖
受
限
於
人
力
條
件
，
尚
未
有
全
面
性
參
與

。
然
依
本
文
對
急
診
部
門
情
境
特
性
與
求
醫
者
社
會
心
理
須
求
的
分
析
，
顯
示
社
會
工
作

員
的
角
色
與
功
能
，
在
國
隊
合
作
關
上
，
仍
具
有
其
不
可
替
代
性
。
基
於
現
在
所
處
理
急

診
個
案
之
經
驗
與
積
累
的
社
會
資
源
網
絡
，
在
急
診
部
門
運
作
規
模
逐
漸
成
熟
與
急
診
使

用
率
增
加
到
某
種
程
度
，
展
望
未
來
隨
著
專
責
人
員
的
聘
用
，
其
服
務
範
圍
或
可
擴
展
到

危
機
家
庭
用
與
團
隊
成
員
的
在
職
訓
練
方
案
等
。
同
時
如
何
確
定
急
詩
社
會
工
作
服
務
流

程
與
工
作
標
準
'
並
進
行
相
關
的
研
究
，
以
累
積
個
案
處
理
經
驗
的
系
統
化
，
將
是
保
證

急
診
社
會
工
作
品
質
的
根
據
，
也
是
社
工
作
員
對
急
診
團
隊
最
可
貢
獻
其
專
業
知
能
的
部

分
。

參
考
資
料

1

張
錦
文
，
「
對
台
北
市
急
診
問
題
的
看
法
」
。
醫
院
。
民
五
七
年
，
第
一
卷
二
期
，
頁

O 

2

朱
桓
銘
、
賴
麟
徽
、
許
書
劍
、
邱
仕
榮
。
「
台
大
醫
院
急
診
處
之
社
會
醫
學
研
究
」
。

台
灣
醫
學
雜
誌
。
民
五
八
年
，
第
六
八
卷
二
期
，
頁
七
五
|
八
八

3

周
玲
玲
、
郭
照
美
、
林
世
捐
。
「
台
北
市
立
仁
愛
醫
院
急
診
病
患
社
會
心
理
問
題
之
探

討
」
。
中
華
民
國
醫
務
社
會
工
作
協
會
七
七
年
刊
。
民
七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五
日
，
頁
八

八
/\ 

4
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研
商
「
緊
急
醫
療
救
護
法
」
草
案
會
議
記
錄
，
民
八
十
年
九
月
七
日
上

午
。

5

八
十
年
度
醫
院
評
鑑
暨
教
學
醫
院
評
鑑
評
量
表
(
指
:
急
診
醫
療
品
質
審
查
)
醫
學
中

心
及
區
域
醫
院
專
用
，
頁
一
|
九
。

6

吳
就
君
。
患
者
長
留
急
診
處
的
社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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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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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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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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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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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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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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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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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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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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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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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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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
國
公
共
衛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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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雜
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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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七
六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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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卷
三
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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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
「
急
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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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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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醫
訊
。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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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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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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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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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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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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